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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社会习俗、婚姻模式、经济形势及军事等原因，清代澳门土生葡人寡妇比例偏高，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

题。葡澳社会为此颁布专门的政策、法律予以保护，并提供资金给予帮助。由于法律和习俗的保护，其中的有产阶级寡妇属

于特权阶级，不仅能继承父母和丈夫的财产，影响继子女对父亲财产的继承，还具有其他女性所不具备的海上贸易特权和家

主权。清代澳门土生葡人寡妇们往往参与到各种社会经济生活中，甚至出现不少叱咤商界的寡妇富豪。在婚姻市场方面，富

有的寡妇比贫穷的未婚女子更受欢迎，寡妇再嫁现象蔚然成风，与同地区的华人寡妇守节现象形成鲜明对比。

明季至清代，澳门社会性别严重失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座“女人城”。土生葡人妇女为澳门社会的发展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却在历史研究中鲜受关注。本文通过爬梳大量葡文、英文及中文史料，力图展现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历史生活

图景。

清代澳门土生葡人寡妇问题及社会救助

　　恶劣的海上气候、猖獗的海盗活动，对以海上贸易为生的澳门土生葡人男性的健康和生命带来巨大威胁。此外，他

们还要有战争，加之性放纵、热带病等原因，死亡率很高。同时，婚俗习惯、婚姻模式和经济形势对于土生葡人社会中寡妇

比例较高这一现象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婚俗方面，土生葡人婚龄男大于女，且男女婚龄相差较大。到清代晚期，甚至出现了男性初婚年龄晚至半百的极端情

况。这种婚俗的形成，又与当地婚姻模式和经济形势密切相关。澳门土生葡人的婚姻属于西欧模式，主要是由一对夫妻和孩

子组成“核心家庭”，也存在少量多代家庭。在这种模式中，男性结婚年龄都比较晚，需要为建立家庭积攒足够的财富。经

济形势的低迷，进一步迫使他们不得不因为积攒不够财富而不断推迟结婚年龄。

土生葡人社群的寡妇比例较高，早在明季便已成为葡澳社会难以忽略的社会问题。到１７世纪下半叶，澳门与日本长

崎、菲律宾马尼拉及马六甲的贸易被切断后，商业活动受重挫，经济进入衰落期，一些葡裔男性因此抛妻弃子离开澳门。

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清廷颁布迁海令；翌年５月，广东官府在澳门张贴告示，下令所有中国居民必须在三日内离

开澳门。从１６８８年开始，澳门地区和帝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到１７０３年才基本结束。《东印度新记》中描述了

当时的惨状：“战争前，城中有上千男性市民，战后不到５０人；４０艘商船也只剩下不到５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１

８世纪中叶，１７５２年６月１７日，澳门议事会公文指出：“澳门的贸易急剧衰落……另一个原因是２１年来，外国人的

贸易转移到广州。”至１９世纪，澳门土生葡人寡妇比例仍居高不下。直到２０世纪，在澳门葡萄牙人海上贸易的衰退、土

生葡人职业的多样化、男性预期寿命的提高、大量葡国士兵及行政人员的迁入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澳门土生葡人寡妇比例

才大幅降低。

清代澳门土生葡人寡妇比例一直偏高，往往超过已婚女性人数的一半，在经济极端困难的１７世纪下半叶至１８世纪初

期，甚至数倍于已婚妇女。由于澳门的经济支柱是海上贸易，不同于传统中国的农业社会，无资产的寡妇在丈夫去世后失去

经济收入来源，生活堪忧，急需社会救助。而对寡妇的救济也是葡萄牙的传统，澳门社会救济寡妇群体的主要机构是仁慈

堂。它是葡萄牙海外城邦制度的辅助机构，同议事会一起构成城市和社会生活的支柱：通过不同的方式为殖民地的不同阶层

提供代议制的形式及庇护所。澳门的仁慈堂由贾尼劳主教于１５６９年创建，其救助的重要对象之一就是寡妇。澳门仁慈堂

对寡妇群体的救助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直接救济，给贫穷的寡妇提供必要的物资救济以维持生计。从１７２６年开始，仁慈堂和议事会为３０名寡妇和孤

女设立临时性的基金，作为她们生计的主要来源之一。二是仁慈堂代表寡妇和孤儿参与海上贸易以获得经济收入。仁慈堂投

入贸易的资金包括两类：寡妇和孤儿名下的资金，以及富商通过仁慈堂捐赠给孤儿寡妇的资金。整个１８世纪，对帝汶的贸

易都是澳门的生命线，“从总督到寡妇和孤儿，整个澳门都把微薄的资金凑到一起，参加到这一帝汶檀香木贸易的集体行动

中”。这其中，代表寡妇和孤儿投资的就是仁慈堂。三是给寡妇们提供医疗救助。提供医疗服务的是仁慈堂下设的贫民医

院，亦为贾尼劳主教创办，最初设在仁慈堂内，雍正九年（１７３１）之前从仁慈堂中分离另建，被华人称为医人庙或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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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医院。四是成立孤女院或收容所收容无家可归的寡妇。１７２６年９月１１日，由圣家辣修道院创办仁慈堂孤女院，当年

收容孤女与寡妇３０人。她们的医疗救助由圣家辣修道院的医生负责。由于经费问题及其他社会原因，孤女院并不是持续存

在的。１９００年，澳门仁慈堂又专门成立了孤苦收容所，可以为寡妇提供免费的住处。五是为仁慈堂成员中的寡妇提供安

葬服务。澳门仁慈堂兄弟（或称成员、教友）数量一般为３００名，其中１５０名为贵族，１５０名为平民。仁慈堂有义务

为成员的遗孀提供安葬或上门服务，前提是该遗孀未同教友会和善会以外的人再婚。

葡澳社会的寡妇比例较高，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单独靠仁慈堂的力量难以解决。澳门总督、澳门议事会、王室大法官

乃至澳门的富商阶层都为此事努力。他们对葡澳社会寡妇群体的救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议事会主持的专门捐款；

澳门富商捐献遗产。

二、土生葡人寡妇的财产权和家庭地位

　　寡妇产是中世纪欧洲妇女一项难得的权益。在殖民扩张过程中，欧洲传统的领土管治模式在殖民地失去作用，为了

便于殖民及传教，天主教会出台专门的教令，“为皈依者创设更加有利的制度”，特别是在婚姻财产制度及继承制度方面。

１６世纪中期，“葡国在印度颁布的法律规定，信奉基督教的已婚妇女，夫妻财产实行分产制”。她们除了自己的份额外，

还影响了子女对父亲遗产的继承。尤其是寡妇再嫁时，前夫子女应继承的财产往往随之遭到侵占，一度引发了殖民地官员的

忧虑。

１６０５年，果阿市政委员会写信向国王抱怨：孤儿们通常得不到他们应得的，因为作为一家之主的寡妇保留了子女的

份额，没有立刻将自己和子女的份额分开……此外，寡妇通常会再婚，继父往往霸占了继子女的遗产……寡妇不应该被允许

管理子女的遗产份额，或作为一家之主行事。

国王同意了该提议，于１６０７年颁布命令：丈夫死亡后，要立刻执行寡妇和子女之间的遗产分割；子女的遗产要托付

给一个值得信赖的执行人。不过，尽管如此，国王还是授权葡印总督破例允许那些智识能力足以胜任的寡妇成为一家之主，

并管理她们子女的遗产直至后者成年。

澳门土生葡人寡妇亦是如此，将丈夫遗产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丈夫去世后的大部分财富会被最

后一任妻子及其子女占据，而前妻子女的遗产通常遭到剥夺。这类案例俯拾皆是。

１９世纪末梅洛男爵的家庭财产纠纷亦充分反映了寡妇在婚姻财产分配中的有利地位。大商人赛尔卡尔一等子爵亚历山

大里奴·梅洛于１８３５年与卡洛塔·博特略结婚。１８５５年，澳门著名的圣珊泽宫成为其私人物业。１８７７年５月２

１日，子爵去世，且未留遗嘱，他的巨额财富在儿子和儿媳的离婚案件中受到多方争夺。独子安东尼奥·梅洛男爵于１８５

８年同澳门议事会议员的女儿吉莲米娜·贡萨加结婚。安东尼奥婚内又恋上妻姐阿德莱德·贡萨加。１８７６年，安东尼奥

抛妻弃子，携妻姐私奔里斯本，并向里斯本法庭提出与妻子离婚诉讼。１８７９年３月，在进行离婚财产分割的过程中，卡

洛塔递交了一封划分财产的正式信函，申明圣珊泽宫右边的产业是她的丈夫去世后她分得的财产。儿媳认为自己所得财产太

少，向丈夫和婆婆同时宣战，并闹到最高法庭。地方法院对遗产分割不能做出判决，只能等待高级法院复查。１８８０年，

法庭裁决安东尼奥和吉莲米娜离婚，并宣布子爵夫人卡洛塔对遗产拥有控制权，因为这是她从丈夫那里继承来的合法遗产，

而吉莲米娜无权拥有。

在没有子嗣的婚姻中，丈夫的财产则会被遗孀完全继承。除了丈夫的遗产外，土生葡人寡妇的财产来源还有对父母、祖

父母财产的继承。葡萄牙在亚洲的殖民地亦是如此：“子女在皈依基督教后，有权继承父母、祖父母及亲属的遗产，此外，

即使父母健在，只要他们接受洗礼，便可即刻获得将继承财产的三分之一。”儿子和女儿享有相同的继承权。

由于澳门社会对寡妇权利的保护，寡妇的家庭地位较高，可作为管理者全权处理家中各项财产。《澳门政府公报》上经

常刊登寡妇以家产管理人或者家产管理会长身份出售家庭物业或者其他财物的通告。

经济实力决定家庭地位，拥有家产管理权的土生葡人寡妇自然占据了家庭的统治地位。土生葡人女作家若尔热在回忆录

中如此描述她的家庭模式：这所房子聚集着老老小小一家人。……我的伯伯叔叔们、伯母婶婶们、堂兄弟姐妹们以及我的父

母亲、哥哥和我，各自分别住在不同楼层中，但大家都在一个屋檐下，静静地听从一位老家长——守寡多年的祖母的统治。

三、土生葡人寡妇的商业活动

　　由于天主教婚姻中夫妻财产分割方面的传统，以及女子有权继承父母、祖父母财产的规定，有一定嫁妆的土生葡人

妇女在经济上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她们在社会及婚姻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当时受族权、父权、夫权重重压迫的中国妇女。不

过总体而言，普通葡人妇女还是存在着对丈夫的依附关系，有研究者指出：“无论是在任何一种婚姻状况下，均存在着妇女

对男人的依附关系。而寡妇除外，因为在守寡的情况下，若她们略有财富的话，便可以享有某种经济自由。至于已婚妇女，

她们不能享有与其丈夫相等的权利。”可见，寡妇作为一家之主充分参与社会商业活动的机会，是其不同于普通妇女的某种

特权。

议事会和葡印官方都非常注重对寡妇商业权的保护。澳门总督还颁布法令保障寡妇的海上贸易份额。正是由于此项特

权，清代对澳门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女富商大都是寡妇。现存文献中，第一位在澳门社会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女性是卡塔琳

娜·罗郎也，她出身于澳门著名的贵族富商家族，父亲曼努埃尔·罗郎也曾在１６３０—１６３６年任澳门总督。她的丈夫

菲格雷多拥有除澳门以外马六甲以东所有葡属殖民地的司法和行政大权，贸易遍及澳门、帝汶、暹罗、柬埔寨、马尼拉和索

罗岛等地，富可敌国。１６６１年，菲格雷多经过澳门时同卡塔琳娜结婚。六年后，菲格雷多英年早逝，卡塔琳娜继承了丈

夫庞大的商业王国和巨额财富。当时澳门正值经济困难时期，１６７０年，卡塔琳娜带着从丈夫那里继承的财富和商船回到

澳门定居并开始经商。她在澳门的商业活动持续了３０多年，成为澳门在１７世纪最后３０年的困难时期得以坚持下来的中

流砥柱。布莱恩·索萨极力赞扬这位商界女强人：“在澳门妇人之中，她的直接参与及其发挥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

１７６０年后，随着清政府禁止来华外商在广州住冬，澳门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临时居留地。将房屋出租给外商便成为葡

澳社会的经济支柱之一，也成为拥有房产的寡妇的重要经济来源。《澳门政府公报》上时常可见寡妇申明自己房产租赁权的

告示。此外还有寡妇通过银钱借贷获利，《澳门政府公报》上常有寡妇因收不回欠款而求助政府，政府则以拍卖的方式挽回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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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近代，博彩业成为澳门的支柱产业之一，当地出现一位著名的寡妇赌商——飞南第伯爵夫人安娜·里贝罗。１８９

３年飞南第伯爵逝世后，４７岁的夫人执掌起整个家族的事业，随即成立“飞南第遗孀有限公司”，将家产置于自己名下，

公司中并没有其子飞南第伯爵二世，而其长女、次女和五女均持有公司股份。伯爵夫人精明能干，加之公司实力雄厚，多次

与澳门华商领袖卢九合伙承充博彩专营合约，获利颇丰。

四、寡妇再嫁

　　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欧洲寡妇再嫁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仅再嫁率高，而且再嫁速度快。在葡萄牙的亚洲殖民地，为

了帮助王室中的孤女寡妇顺利再嫁，政府还会重新提供一份嫁妆。澳门是一个商业社会，金钱是左右婚姻选择的重要原因，

富有的寡妇比贫穷的未婚女子更受欢迎，再嫁现象比比皆是，并有不少多次嫁人的寡妇。如安娜·里格一共有四次婚姻，再

嫁三次：１７５９年同维森特·罗萨结婚；守寡后于１７６７年再嫁亲姑父。

富有的寡妇再嫁率非常高，再嫁的丈夫往往亦是非富即贵。一般说来寡妇的年龄是影响其是否再嫁的重要因素，但对于

澳门土生葡人寡妇来说影响并不大，再嫁寡妇多在３０岁以上。这主要是因为葡澳社会婚姻观念更看重门第和财产，相比年

轻但贫穷的未婚女子，年长但富有的寡妇更有吸引力。澳门土生葡人寡妇再嫁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再嫁对象有姻亲关系的比例

较高，这在天主教婚姻观中是违背道德和不被允许的。由于远离欧洲，澳门教会管理相对宽松。而为了积聚资本、防止家族

财富外流，以及社群关系相对疏离等原因，近亲结婚在澳门较为普遍。这种现象在寡妇再嫁中亦有体现，再嫁姻亲的案例有

的是去世前夫非常富有，寡妇再嫁给前夫的兄弟或者外甥，以避免家族财富因再嫁而流失；有的是再嫁丈夫非常富有，且是

自己的姐夫或妹夫。

与之迥异的是，澳门华人聚居区的寡妇以守节为荣。妇女的忠贞在广州地方社会极被看重，从婚礼中的烧猪习俗便可窥

见一斑，香山、澳门地区亦是如此：“缘粤俗赛神、婚礼，概用烧猪，复以尾长者为贵（盖取有始克终之意）。”清代对

“节妇”的要求非常严苛：在３０岁以前守孀，且守孀２０年以上者才为“节妇”。在这种严苛的规定下，乾隆十五年至道

光七年（１７５０—１８２７），香山县下恭常都十三乡有节妇１７４人，其中澳门３４人，占节妇总数的１／５，说明当

时澳门华人聚居区的妇女价值观仍受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强烈约束。

虽然澳门土生葡人寡妇再嫁的社会风气对澳门半岛北部华人聚居区影响甚微，但对居住在葡人社区并已接受葡萄牙文化

的华人群体婚姻习俗则已产生显著影响，他们基本遵循了葡萄牙的婚姻习俗，如再嫁自己亲外甥的寡妇飞南第伯爵夫人安娜

·里贝罗从血缘上来说基本上是华人血统。这部分华人已经被纳入土生葡人社群。

在海上贸易风险、政治封锁、战争以及土生葡人婚俗、婚姻模式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清代澳门土生葡人社群中寡妇的比

例一直偏高。１７世纪下半叶至１８世纪上半叶的上百年间是澳门寡妇占比最高的一个时期，孤儿寡母为数众多，成为不容

忽视的社会问题，澳门仁慈堂、议事会、总督及富商阶层都曾此事而努力。

为了便于殖民及传教，在葡萄牙海外殖民地内，中世纪欧洲寡妇产制度进一步发展为对女性更加友好的财产继承制度。

寡妇可以通过继承遗产成为有产阶级，进而成为特权阶级，是殖民地两性关系中一个特别的现象。澳门的有产阶级寡妇亦是

如此，她们不仅可以继承父母和丈夫的财产，还可以影响子女对父亲财产的继承，甚至当寡妇再嫁时，前夫子女的财产往往

也一并遭到侵夺。这主要是由于澳门土生葡人婚姻模式还是延续着葡萄牙本土的西欧模式，核心家庭是社会的主要构成单

位，丈夫去世后，寡妇就顺势成为一家之主，掌握了家庭财产的支配权。此外，她们还拥有其他土生葡人妇女所不具备的参

与海上贸易的权利，涌现出不少叱咤商场的寡妇富豪，亦能作为一家之主掌管家庭财产，投身各类社会经济活动，是活跃于

葡澳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

在婚姻市场上，由于葡澳社会婚姻观念更看重门第和财产，富有的寡妇比贫穷的未婚女子更受欢迎。土生葡人寡妇再嫁

现象蔚然成风，与当地华人聚居区寡妇普遍守节现象形成鲜明对比。而那些已经接受葡萄牙文化并融入土生葡人群体的华

人，则基本遵循土生葡人婚俗习惯，寡妇再嫁亦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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